
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12日（二）10:50-12:00 

二、地點：活動中心 

三、主席：施春明校長 

四、出席人員：應出席31人、實際出席23人(含列席學生代表1人)(6位家長代表及1位學生代 

              表在線上參加會議) 

五、主席致詞：確認會議議程及確認會議成員法定會議人數 

  (一)依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中字第1133109310號函辦理。 

  (二)本校採全體專任教師參加，校務會議應有過半數成員出席，始得開會。 

六、上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： 

(一)提案一(教務)：本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。(教務) 

執行情形：順利執行。 

(二)提案二：本校實驗教育第二期計畫，提案討論。(研發) 

執行情形：執行中。 

(三)溪山實小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，提案討論。(學輔) 

執行情形：完成修訂。 

 

七、提案討論： 

(一)提案一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規定(新訂)(學輔處) 

說  明： 

  母法(法源依據) 

    1.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 

    2.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（尚未發布施行，114.3.25政府公報預告版） 

    3.提請委員討論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現場及線上委員投票表決後，共計23位委員同意通過本提案。 

(二)提案二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外聘運動教練聘用辦法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說  明：母法(法源依據) 

    1.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聘運動教練進(運)用及不適任通報注意事項 

    2.提請委員討論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現場及線上委員投票表決後，共計20位委員同意通過本提案。 

(三)提案三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

說  明：母法(法源依據) 

    1.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 

    2.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 

    3.原<溪山實小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與工作計畫>不再適用。 

    4.原<溪山實小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與工作計畫>不再適用。     

    5.提請委員討論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現場及線上委員投票表決後，共計21位委員同意通過本提案。 

(四)提案四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修正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說  明：母法(法源依據) 

    l.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

    2.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三十八條 

    3.原<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>不再適用。     

    4.提請委員討論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現場及線上委員投票表決後，共計23位委員同意通過本提案。 

(五)提案五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說  明：母法(法源依據) 

    l.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二條     

    2.原訂<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>不再適用。     

    3.提請委員討論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現場及線上委員投票表決後，共計20位委員同意通過本提案。 

(六)提案六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懲處措施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說  明：母法(法源依據) 

    l.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

    2.工作場所性騷擾防制措施準則 

    3.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第一項、第四項    

    4.提請委員討論議決。 

決  議：經現場及線上委員投票表決後，共計23位委員同意通過本提案。 

八、各處室工作報告： 

(一)校  長： 

    一、 績效檢視：過去一年學校面臨校務評鑑、第二期實驗教育計畫提送，並參與優 

    質學校國際教育向度的評選。校務評鑑榮獲優等通過獎金200000元，優質學校決審通  



    過榮獲300000元獎金。第二期實驗教育計畫也順利通過教審會審查。另外我們也帶孩 

    子完成了日本國際交流。 

二、 教師團隊：鑑於全國大缺師及教師脫北潮，在教師的進用上我們更積極和超前佈署

，參與實驗學校的獨立招師，留任優秀的代理教師同仁，積極邀約優秀教師加入溪山，

這二年學校教師團隊相對穩定，也更專業和熱情，感謝所有同仁對溪山的認同和投入。 

三、 課程教學：因為師資的穩定，讓課程的發展和教師更為落實，也提升了孩子們的學

習成效，得到家長的肯定和支持。我們持續滾動修正課程，並且與時俱進加強了科技和

雙語國際教育以及許多跨域合作的課程。 

四、 校園營造：學校的工程和環境營造以符應教學和學習的需求為考量，今年將完成低

漥區小田園和風雨操場及攀岩牆的工程，讓我們的食農和體驗課程在操作上有更好的

環境。明年(115)將進行全校電源改善工程，後年(116)擬進行全校油漆外牆整修及鋁門

窗(部份)更新工程。 

(二)教務處： 

1.114學年度成立國數、寰宇、四季知味、雲遊品味、溪山百味、閱作等教師社群，協助教

師課程發展與規劃，鼓勵教師課程創新與研發。 

2.持續推動德行「7個習慣」落實於親師生生活圈，增加團隊對話，培養尊重精神與自我領

導力的校園文化，並促進7個習慣融入班級經營與課程教學，結合輔導教師協助推動家庭

與學校協力培養孩子的好習慣。 

3.本校獲得114年度臺北市優質學校國際教育認證，持續推動辦理國際教育與雙語教育相

關教學活動： 

  【國際筆友課程】辦理美、日國際筆友交流、節慶卡片交換、帛琉線上課程計畫 

【外國學校/生來訪】辦理日學生來訪、戀念臺灣國際僑生入班上課（19人） 

【本校出訪】帛琉交流出訪暫定4月底五月初(春假前) 

【寰宇沙龍】採用家長自主申請邀請自費辦理，於正式英語課程協同辦理 

【全校節慶活動】本年度由寰宇社群辦理感恩節全校活動 

4.辦理12個混齡社團，提供學生探索興趣，發展多元知能。 

5.辦理學習扶助攜手激勵班，維持學生國、數、英基本學力。同步開辦114-1英語數位學伴

計畫，與陽明交通大學辦理線上英語課程。 

6.圖書館利用教育及閱讀活動推動，搭配研發處規劃閱讀與寫作課程，培養學生建構閱

讀力，每年頒發閱讀認證。 

7.辦理115/6/18(晚上)學習成果展。 



8.辦理教務處教學、註冊、設備、資訊相關教育局業務。 

(三)學輔處： 

1.辦理課後照顧及課外社團相關事宜，8/18(一)開學日開始上課。 

2.辦理相關學生校外教學活動(10/20-10/23畢業旅行)相關事務。 

3.辦理學校學生交通車相關事務。 

4.規劃辦理四至六年級游泳課程相關活動事宜(9/2、9/4、9/9、9/11)。 

5.辦理11/18(二)全校冬遊活動。 

6.學生營養午餐相關工作事宜。 

7.防災演練：9/11(四)、9/18(四)防震防災演練預演，9/19(五)全國防震防災演練正式 

  演練。 

8.學生輔導及相關特教服務相關事務。 

 

(四)研發處： 

1.辦理遊學體驗課程(校內藝術體驗課程、陽明山系遊學課程)。 

2.辦理家庭教育及生命教育相關教育活動及教師增能。 

3.協助家長會及志工團之設置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4.實驗教育課程共備社群之運作，第二期實驗教育課程規劃與執行。 

5.辦理實驗教育學校相關經費執行事務。 

6.辦理廣達遊於藝活動(115/1月中-3月初)。 

7.辦理國際教育課程計畫與教師共備社群。 

8.辦理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計劃(下學期)。 

(五)總務處： 

1.辦理相關學校工程、勞務及財務等採購招標驗收等事宜。 

  (畢業旅行、交通車、庶務性人力、校園保全、營養午餐、無泳池交通車) 

2.辦理及規劃，校園安全及開放校園管理事宜。(校舍安全小組) 

3.辦理校園校舍建築及整修相關事宜。 

  (114年度：屋頂防漏工程(已完工)、活動中心外廣場工程、低窪空間整理暨遊戲場修繕等

工程) 

4.定期檢核校園水電項目等設施。 

  (檢修水電、飲水水質設備、水塔清潔及消防設施檢查維護) 

5.辦理相關充實及改善教學設備。 



6.辦理相關消防演練及防災收容等事宜。(消防防護演練、土石流收容) 

(六)幼兒園： 

1.本園核定招收滿額為24名，114學年度為16名。 

2.持續推動各項議題教育及宣導。 

3.辦理幼兒園相關業務。 

 （1）113學年度起補助政策持續為第一胎家長每月1000元及二胎（含）以上及經濟弱勢需

求生全額代辦費補助，將因應政策方向協助各項補助方案推行。 

 （2）113年度起推行延長照顧服務修正相關補助方式說明。 

4.本園於114學年度接受基礎評鑑，於本學年度開始辦理。 

5.為穩定師資，積極參與師資培育，本學年度預計接受2位半年教育實習教師。 

九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十、散會：12時00分 

 


